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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组时期工分制情况 

——以湖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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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助组时期的工分制是集体化时期工分制的初级阶段，其计分方式、手段、目的、意义以及分配方

式，都成为后期推行工分制的基本依据和模板。互助组时期的工分制，更多的是帮助换工进行记录，是对传统换工

以及解放区工分的延续。本文通过对互助组时期工分制的研究，分析了解当时各地工分记录的异同，总结工分制推

行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进一步分析合作化时期、集体化时期工分制进行铺垫。 

【关键词】：互助组 工分制 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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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工分制形式和性质的演变，在国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这是由于湖北省的农业生产情况具有综合性，且处在中

南地区，既与旱地劳作的北方生产区接壤，又兼具南方水地作物特征，这种自然条件形成的农业劳动种类多、灵活性强，其工

分制的演变过程更多样化。湖北省的工分制既具有同一时期工分制的基本特征，又有其独特性。 

1 互助组时期湖北省的劳动互助合作与工分制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湖北省工分制度的明确记录最早出现于互助合作的生产过程中。1950年 6月，《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

关于新老解放区农民开展劳动互助生产的短评，文中明确提出了“计工算账”和“工票制度”。1952年 11月 13日，《农村生产

问题——刘西尧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的第三部分对于湖北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与今后的发展方

针做出计划。报告强调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结合和民主互利原则，对于农民生产劳动的互助合作，地方上已经认识

到强制性的规定是不符合民意的，因此改良了“一刀切”的工作方法，尽量简化计工记账方法，农民群众更易接受。 

湖北省在互助组时期工分制的推行情况和方式方法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例如，计工记分要通过互助组员的民主讨论，强调

自主性，尊重群众的创造性。记分方法有“以日记工”、“按劳力评分”、“以时记工”、“死分活记”以及“以件记工”等，

“死分活记”最能发挥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妇女参加互助组要实行按劳记工，达到同工同酬。记工方法采用工票，坚持清工结

账制度，可按月或按季节结清，反对记工不结账，结账不给工钱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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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1952年）湖北省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有三种形式： 

1.1小型、临时的季节性互助组。这种形式有三种情况： 

(1）旧有的换工（占大多数）。这是最为低级的一种换工情况，是自古以来农村自主换工互助的延续，组织性较差，几乎全

部依靠习惯和情面。但是这种换工也是独立劳作的一大进步，改变了群众一些不良习惯，不足之处是换工中雇农、贫农仍比较

吃亏，难以实现公平。 

(2）有领导组织起来的临时换工组。一般都有简单的记工、换工制度，少数地区仍为一工换一工；有的强调互相帮助而不

记工；有的只找“门当户对”的农民互助，排斥劳力弱和有困难的雇农、贫农，因此组织性较差。在这些组内实行简单的记工、

还工、排工制度，是巩固互助组、改良旧式换工的有效方法。 

(3）四大季换工组。即四季主要农作（如兴修水利、积肥春播、夏收夏种、车水锄草、秋收蓄种）的换工互助，这种方式

比较定型，有组长，也有较为合理的计分排工制度和初步的民主制度，显著的特点是“忙助闲不助（意为农忙进行劳动互助，

农闲时就不再互助合作）”。这是初级劳动互助大量过渡到常年定型互助组的最好方式。 

1.2常年定型互助组 

基本上还是小型，约十户以内，规模小是因为当时没有农业机器，且土地未统一经营。常年定型互助组的性质由单纯劳动

互助过渡到了经济经营上的合作，比起之前的互助形式，这种互助组是最为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也是农业合作化逐步

推广的重要过渡。 

1.3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是互助合作组织的成熟形式，改变了土地分散、个体经营的生产关系，也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的主要组织形式。 

2 互助组时期湖北省部分地区工分制的具体形式 

以黄冈为例。1952年，中共黄冈地委书记赵辛初在报告中对当地农业劳动互助的巩固和发展做出总结，提出建立简明易行、

合理的劳动制度。这个报告对评分记工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评工的最好办法是劳动强度与劳动效果相结合，首先按劳力

强弱评出组内每个劳动力的底分（即标准分），一般是全劳动力每天十分，较弱劳动力每天七、八分，半劳动力五、六分。在底

分的基础上再按每天劳动效果多做多得分，少做扣分，一般按照底分记，也被称为“挨分活记”。 

在记工方面，黄冈地区的方法与湖北省大部分地区无异，一般是采用记账和工票的方法。记账方法一般分两种：每人自己

记与专人统一记，并推行使用工票，较为适应农村地区普遍文化水平低的情况。一般是由组内统一制定工票，盖上组长私章，

组内每人发 100分（十个工），票面分一分、二分、四分、十分四种，也有的地方分为六种，给谁家做活，就由谁家按每人在他

家做活的多少给工票，到一定时期或哪家的工票用完了，就集中算一次账，记下每户进分出分的账再分发工票。 

浠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在湖北省也具代表性。浠水县劳动互助组织的基本制度有五类：评工、计工制度；记工、结账制度；

工资标准制度；耕牛、农具互利换工制度；排工制度。评工一般有五种方法：以日计，以时计，评分活计，底分活计，临时标

准工。这些评工计工的方法在互助组中较为普遍，能够得到组员认可并不断改进。但即使互助组意识到了妇女劳动的重要性，

也依然难以做到男女同工同酬，因此针对妇女的计工问题设计了专门的计工办法，包括同工同酬，以件计工，直接评分等。在

规模较大的常年定型互助组内，一般有三种排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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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哪家要工往哪家拨 

这种排工方式能够避免盲目配工和浪费人力，又照顾了出工的一方，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出工就出，不可以出工也不勉强，

符合互助组员所需，对应当出工却不出者进行批评教育，保证出工质量。 

2.2抢季节，齐出动 

这种方法对于抢季节、赶农村的一些农活来说较适用，一般可以在几家都需出工时集中解决问题。 

2.3统一调配人力，统一排工 

这种方法统一计划全组作物的生产情况，规划与统一调配使用全组劳动力，有的农民说，“这种排工，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种田一样”。这种方式在户数少劳力少的组中或者在分级分业较为细致的高级互助组较易推行，不太适合户数多、互助级别低、

组员觉悟不高的情况。 

原郧阳专区基本都处在山地环境，因此农民生产劳动困难较多。解放前，农民之间便有互助生产的习惯，互助组织种类较

多。生产互助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换工班”，一是“唐将班”。“换工班”普遍是在农户周围的邻居本家之间，少则两三

户，多则五六户，相互帮忙，一工换一工；“唐将班”规模较大，从十几人到四五十人不等，并且有“包头”、“领班”、“记

账”，班内成员以卖工为生兼种自己庄稼。 

到 1952年 11月，郧阳专区共有常年定型互助组 151个，临时季节性互助组 33,537个，参加互助组有 223,132户，占全区

农业总户数的 57.19%。全区共有 350,993个劳动力参加互助组，占全部劳力的 30.69%，在查田定产前，全区共有 1,620,596.68

亩土地参加互助组，占总面积的 51.92%。农民支持互助生产，认为互助合作“省工干活多；救急抢火色；互通有无；剩余劳动

力可以搞副业；战胜灾害，增加生产；防止灾病；改造二流子；俭省节约”等等。 

根据郧阳全专区的互助情况调查，基本有两种互助组形式—常年定型互助组和临时季节互助组。无论是常年定型互助组还

是临时季节互助组，其共同的难题是农活的排工问题。解决排工的问题有以下方法：按照活路缓急一次性排出；农忙时节根据

劳动力强弱分班；平均主义排工，等等。基本原则是以能够抢到劳动的时机为准，尽量做到民主公平。 

3 湖北省互助合作时期工分制推行的综合评价 

1950年至 1953年的互助合作中，湖北省的互助组织同全国互助组织的发展保持一致，在总体农户数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互助

组数大幅上升。1952年湖北省的常年互助组数达到 3,847个，参加常年互助组的户数有 27,048户，占所有参加互助组农户数的

1.68%；到了 1953年，湖北省的常年互助组数就达到了 34,571个，参加户数有 221,470户，占所有参加互助组农户数的 11.91%。

由此可以看出常年互助组的广泛成立标志着较为成熟的互助组织成为农业互助合作的主体形式，也为之后进入初、高级农业合

作社奠定了基础。 

整体而言，在互助组时期，湖北省的工分制不断完善。各地根据其具体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和发展情况，各有特征但差

异不大。黄冈地区在评工记分中，注重评分与技术相结合；浠水县在评工记分中对男女同工同酬有所侧重，排工较全面；郧阳

地区有较为成熟的互助合作基础，同样强调等价互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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